附件1.
北京化工大学2018年度外专引智项目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描述和要求
	工作时长要求
	备注

	国家级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外国人才引进计划
	支持引进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发展专项领域开展研究的尖端外国人才，予以重点支持。
专业领域在先进装备制造、集成电路、新材料、大数据等国家重大科技产业领域。能够引领国际科学发展趋势的战略科学家，具备攻克制约发展难题、推动重大技术革新能力，以及开展重大科技产业技术应用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能够领衔国家重大科技产业科研任务、重大工程建设的领军人才。能够推动在国家重大科技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上实现突破。在国外承担过上述领域重大科学研究任务，在国外相关重大建设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国外相关行业知名企业中担任项目负责人。
	每人每年在华工作1个月以上
	更详细信息见附件2. P13-P14

	
	“一带一路”教科文卫引智计划
	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籍高层次外国专家和外国专家团队来华开展人文交流、人才培养、智库建设、国别政策研究等，以及组织外国专家团队开展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法律政策、人文历史、语言研究、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重点支持在高校开展长期工作外国专家。主要支持团队项目（5人以上）申报。外国专家年龄要求为65岁以下，有特殊需要的，年龄可放宽至70岁。
	每人每年不少于1个月
	更详细信息见附件2. P15-P16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文教类）
	重点引进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发展国家经济的科学家、科技、经济领军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以及创新、创业人才。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有特殊需要的，年龄可放宽至70岁。引进对象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2）在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的创业人才；（4）“千人计划”外专项目入选专家工作团队中的主要成员；（5）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外国专家。 
	个人项目累计不少于1个月；团队项目成员累计不少于2个月
	更详细信息见附件2. P17-P18

	校级重点

	“111计划”培育项目
	为增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水平，以进入国家“111计划”为目标，积极引进外国专家团队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相关标准和条件参照“111计划”管理和实施办法有关规定。
	
	更详细信息见附件2. P20，P9-P10

	
	外国青年人才引进项目（博士后项目）
	为加快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提供人才支持，提升我校对外国青年研究人才的吸引力，国家外国专家局决定实施“外国青年人才引进计划”，资助一批外国青年人才来华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基本条件：
（1）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2）拥有与我国建交国家的国籍。（3）近一年内在国外（境外）高校获得博士学位。（4）非英语国家人员应具有良好的中文（或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在华连续两年内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不少于20个月
	更详细信息见附件2. P21-P22

	
	国际学术大师校园行项目
	通过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等高层次外国专家来华开展讲座、讲学、合作科研等活动，提升我校国际化学术氛围，激发学生对科研、学术的兴趣，带动我校学术影响力的提升。专家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沃尔夫奖等国际著名科技奖项获得者。外国专家不可在同一时间段申报不同高校的“国际学术大师校园行项目”。
	
	更详细信息见附件2. P23

	
	“海外名师”项目
	支持聘请在某一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具有国际公认的较高学术造诣的外籍专家来校任教和合作科研。应联合至少1所非部属高校共同实施项目，申报时需提交《“海外名师”项目联合实施确认函》。海外名师应具有以下至少一项特征：
（1）重要著述或者论文在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影响；（2）曾任或者现任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权威学术组织或者研究机构的主要职务；（3）曾任或者现任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权威学术刊物的主编、副主编或者主要审稿人；（4）曾为或者现为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的权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者主旨报告人；（5）曾获得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的权威奖项（如菲尔兹奖、诺贝尔奖、图灵奖等）。
	每年在华工作累计不少于60天，其中在每个联合实施学校工作不少于10天
	更详细信息见附件2. P24-P26；

学校每年限报1项；可5年内滚动申报；

	
	“校级特色外国文教专家”项目
	由学院/部处/中心/团队等集体申报（申请人为学院外事院长或单位外事负责人），旨在提升学院/团队整体国际化水平，支持学校重点工程的国际化建设。该项目可聘请长、短期高水平外籍（或港澳台）专家学者，来校参与本单位的科研、教学或管理工作。支持方向如下：
1. “111计划2.0”培育项目：支持我校建设期已满十年的111引智基地，在等待评估并正式进入“111计划2.0”之前的国（境）外专家引进。支持额度≤45万/年；
2. 一流学科和一流团队支持项目：支持我校一流科学家团队、一流学术团队、一流教学团队建设过程中的国（境）外专家引进。支持额度≤30万/年；
3. 学科提升支持项目：支持学院/科研团队为学科提升而开展的国（境）外专家引进，鼓励引进中长期专家（每年工作3-12个月）或开展创新性科研、教学工作的短期专家。支持额度≤20万/年；
4. “一带一路”学者项目：支持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引进外籍访问学者或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青年人才培训，包括个人项目和团队项目。支持额度≤20万/年；
5. 中外合作办学支持项目：支持学院拓展合作办学项目，为开拓和实施合作办学项目而开展的国（境）外专家引进。支持额度≤30万/年；
6. 国际化专业和课程建设项目：支持学校批准的本科、硕士/博士全英文授课专业课程聘请专业类外籍教师来校授课，支持其他专业重点建设的英语授课专业核心课程聘请外籍教师来校授课。支持额度≤40万/年；
7. 国际联合实验室（研究机构）建设项目：支持学校批准成立的中外联合实验室、研究机构，及学院计划建设的联合实验室引进国（境）外专家。支持额度≤20万/年；
8. 孔子学院建设项目：支持为我校孔子学院建设而引进的国（境）外专家。支持额度≤20万/年；
9. 国际会议资助项目：支持由我校举办的国际会议、双边会议、合作论坛、学术沙龙等活动中聘请的国（境）外专家学者。支持额度≤20万/年；
	外国专家长短期来华工作不限
	每学院/部处/中心/团队限报1项。同一计划不可学院、团队两级重复申报

	校级常规
	常规-重点
	旨在鼓励和支持我校教师邀请高水平外籍（或港澳台）专家学者，来校参与我校教师或课题组所承担的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以促进科研水平较快提升、拓展思路、加快研究进度。申报本项目时，需有已获批的国家级、省部级或市级科研项目为依托（2018年在研），依托项目在本次申请中称“原项目”。来访性质一般为主请，可承担国际机票。
	来校工作时间不超过1个月
	教师个人申报，每人限报一项

	
	常规-普通
	旨在鼓励和支持我校教师邀请高水平外籍（或港澳台）专家学者来校开展短期讲学、访问、科研或学术交流。来访性质一般为顺访，原则上不承担国际机票。
	
	



外国专家定义：指外国籍专家（原则上不包括已获得外国永久居住权的中国籍专家），一般应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称，在所从事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对华友好，身体健康，愿意在教学、科研及管理等方面与我校合作的专业人员。除项目特殊要求外，一般年龄不超过7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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